象山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和国有企业广告宣传服务框架协议采购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2023XSZFCG032K

2.项目名称：象山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和国有企业广告宣传服务框架协议采购

3.标项信息：  
	标项
	内容
	框架协议期限

	1
	广告宣传服务
	自供应商在线申请通过审核之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止。


4.框架协议适用对象：象山县各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国有企业。 
二、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特定资格条件：无；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三、需求内容
1．本次征集的广告宣传服务的服务内容是指在报纸、期刊、户外路牌、灯箱、橱窗、互联网、通讯设备及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上策划制作的宣传服务。

包括：

①广告制作服务：影视、广播广告，报纸、杂志广告，灯箱广告，路牌广告以及其他广告制作服务；

②广告发布服务：影视、广播广告，报纸、杂志广告，灯箱广告，路牌广告，互联网广告，建筑物广告以及其他广告发布服务；

③广告代理服务；

④宣传视频、宣传册等的策划、制作和发布服务；

⑤其他广告宣传服务。
2.服务要求：
（1）供应商按标项内容承接各采购人的广告宣传服务，保质保量为采购人提供广告宣传服务。

（2）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应充分做好安全措施，避免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3）供应商应保证积极主动的与采购人配合，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采购人的各项要求，2小时内派人上门服务，按采购人约定时间交货。
（4）供应商有义务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咨询、制定采购需求。

（5）在服务过程中，供应商应及时向采购人反馈工作进度、重要事项和相关问题。

（6）服务过程中如遇上级单位检查考核、恶劣天气等情形，需要临时加急加班的，供应商须积极配合，不得拒绝。

（7）对于承接的服务项目供应商不得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将项目核心内容擅自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实施。

（8）验收标准: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满足采购人需求，不得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四、报价要求（最高限价）
（1）有最高限价的产品，供应商应以响应承诺的价格为最高限价；其他产品按照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商定的价格，提供相应的服务。

最高限价产品目录：
	序号
	内容/工程项目
	数量
	规格（CM）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长
	宽
	
	
	

	1
	户内写真
	小于等于5M2
	
	
	M2
	70
	

	
	
	5~10M2
	
	
	M2
	65
	

	
	
	10M2以上
	
	
	M2
	60
	

	2
	户内写真覆KT板
	小于等于5M2
	
	
	M2
	90
	5mmKT板

	
	
	5~10M2
	
	
	M2
	85
	5mmKT板

	
	
	10M2以上
	
	
	M2
	80
	5mmKT板

	3
	户内写真覆PVC板
	小于等于5M2
	
	
	M2
	140
	高密度10mmPVC板

	
	
	5~10M2
	
	
	M2
	130
	高密度10mmPVC板

	
	
	10M2以上
	
	
	M2
	120
	高密度10mmPVC板

	4
	户外写真
	小于等于5M2
	
	
	M2
	90
	

	
	
	5~10M2
	
	
	M2
	85
	

	
	
	10M2以上
	
	
	M2
	80
	

	5
	户外写真覆KT板
	小于等于5M2
	
	
	M2
	110
	5mmKT板

	
	
	5~10M2
	
	
	M2
	105
	5mmKT板

	
	
	10M2以上
	
	
	M2
	100
	5mmKT板

	6
	户外写真覆PVC板
	小于等于5M2
	
	
	M2
	160
	高密度10mmPVC板

	
	
	5~10M2
	
	
	M2
	150
	高密度10mmPVC板

	
	
	10M2以上
	
	
	M2
	140
	高密度10mmPVC板

	7
	UV打印
	
	
	
	M2
	120
	不含底板材质和打白

	8
	普通喷绘
	
	
	
	M2
	25
	不含安装费

	9
	550布喷绘
	
	
	
	M2
	35
	不含安装费

	10
	P刀括布喷绘
	
	
	
	M2
	100
	不含安装费

	11
	桁架
	
	
	
	M2
	60
	含安、拆装费用

	12
	条幅
	
	
	
	M
	20
	含安装

	13
	X展架
	
	160
	60
	套
	120
	含画面

	14
	X展架
	
	180
	80
	套
	150
	含画面

	15
	易拉宝
	
	200
	80
	套
	180
	含画面

	16
	PVC板雕刻字
	
	
	
	M2
	150
	5mm

	17
	PVC板雕刻字
	
	
	
	M2
	200
	10mm

	18
	PVC板雕刻字
	
	
	
	M2
	260
	20mm

	19
	镀锌板烤漆立体字
	
	
	
	M2
	250
	不含安装、支架

	20
	不锈钢、钛金烤漆立体字
	
	
	
	M2
	380
	不含安装、支架

	21
	不锈钢钛金字
	
	
	
	M2
	480
	不含安装、支架

	22
	四六牌
	
	
	
	块
	280
	钛金、不锈钢

	23
	木框铜牌
	
	30
	40
	块
	150
	

	24
	木牌
	贴字工艺
	200
	30
	块
	360
	

	
	
	雕刻工艺
	200
	30
	块
	1500
	

	25
	钛金、不锈钢牌
	
	200
	30
	块
	650
	

	26
	镀锌板围边发光字
	
	
	
	M2
	550
	不含支架、安装

	27
	钛金、不锈钢板围边发光字
	
	
	
	M2
	650
	不含支架、安装

	28
	亚克力字
	
	3+5
	M2
	260
	

	29
	亚克力字
	
	3+10
	M2
	360
	

	30
	亚克力字（亚克力）
	
	3+20
	M2
	460
	

	31
	亚克力字（PVC板）
	
	3+20
	M2
	360
	

	32
	灯杆旗幔
	
	60
	180
	组
	280
	含架子、安装

	33
	灯花
	
	80#
	组
	160
	6只/组、含架子、安装

	34
	室内墙绘
	
	
	
	
	120元/M2
	

	35
	户外墙绘
	
	
	
	
	50元/M2
	

	36
	3D墙绘
	
	
	
	
	150元/M2
	

	备注
	
	高空作业安装费用外加


（2）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包括人工费、机械费、材料设备费、水电费、进出场费、临时设施费、措施费、安全生产、管理、利润、规费、广告页面的设计、制作、图片处理、加班费及后期维护、税金等一切费用，及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最高限价产品目录中不包含的除外）。

五、审核不通过条款

1.供应商不具备申请资格的；

2.申请资料未按照本项目征集公告要求签署、盖章的；

3.申请资料组成漏项的；

4.申请资料填写不完整、内容不全或内容字迹模糊辨认不清的；

5.申请资料未按规定的格式编制的；

6.提供虚假申请资料、虚假承诺或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7.申请资料中含有采购人或征集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8.法律、法规、规章及省级以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
征集人将通过政采云平台框架协议模块参考《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采购人通过对供应商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根据每季度反馈情况和评价情况，向采购人推荐排名靠前供应商予以优先采购；
七、入围供应商清退机制
1.象山县财政局（以下简称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象山县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征集人）将不定期对入围供应商的履约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入围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未按照协议约定和承诺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征集人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征集人也将提前解除框架协议。
2.采购人如反映入围供应商有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未按照协议约定和承诺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征集人将约谈入围供应商，经查实且入围供应商无法提供合理解释或拒不改正的，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征集人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征集人也将提前解除框架协议。
八、其他要求
1.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和征集人因政策变动、市场价格变化等原因可调整限额标准及交易规则，如入围供应商无法接受的，允许与征集人提前解除框架协议。
2.入围供应商除接受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征集人监管外，应积极配合纪监部门的监察及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
